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年产一万吨传统工

艺黄酒技改项目可行性研究及方案设计采购项目

招标公告

浙江翔实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委托，

就下列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ZJXSC-2025-052

项目名称：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年产一万吨传统工艺黄酒技改项

目可行性研究及方案设计采购项目

上限价（元）：520000

采购需求：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年产一万吨传统工艺黄酒技改项

目可行性研究及方案设计采购项目。

标向一：

标向名称：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年产一万吨传统工艺黄酒技改项

目可行性研究及方案设计采购项目

数量：一

主要内容：设计内容为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年产一万吨传统工艺

黄酒技改项目可行性研究及方案设计采购项目，方案设计包括但不限于总平面图、

主要平面布置图、流线分析图、附图（鸟瞰图、工艺、仪表、建筑、空压、蒸汽、

暖通、给排水和消防、电气）。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 45 个日历天完成可行性研究及方案设计。

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

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2.落实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投标地点：供应商应于 2025 年 5 月 21 日 14：30 时以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

交到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新二楼会议室（越城区环城北路 299 号），

逾期送达不予接收。

开标时间：2025 年 5 月 21 日 14：30

开标地点：2025 年 5 月 21 日 14：30 整在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

司新二楼会议室（越城区环城北路 299 号）开标。

五、招标公告发布

浙 江 古 越 龙 山 绍 兴 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官 网

https://www.shaoxingwine.com.cn/ 、 浙 江 政 府 采 购 网 ：

http://zfcg.czt.zj.gov.cn/。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

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

采购机构提出质疑。供应商对采购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机构未在规定

时间内作出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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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购人：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骆君，13967557552

2. 代 理 机 构 ： 浙 江 翔 实 建 设 项 目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娄 佳 琴 ，

0575-88979683/13376873230

3.监督单位: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韩雪莲,0575-85157216

九、投标与开标注意事项

1、本项目投标文件允许投标单位通过邮寄快递方式送达（建议采用 EMS、顺

丰快递）。邮寄地址：浙江翔实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绍兴市越城区阳明北路

692 号），接收人：娄佳琴，联系方式：13376873230。快递寄出后，请将快递底

单照片发送邮件至 1060603016@qq.com，邮件名称为公司名字+联系人姓名+手机

号，以便及时查收）。同时请充分考虑快递时间，最迟在 2025 年 5 月 20 日 16 时

前邮寄送达。投标文件递交的时间以签收时间为准，除邮寄外包装外，投标文件

仍需要按采购文件要求封包，但在邮寄过程中发生的包封缺损或保管过程中发生

的一切事宜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或采用现场递交的方式，将投标文件在 2025 年 5

月 21 日 14:30 时前递交至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新二楼会议室（绍兴

市越城区环城北路 299 号），递交后即交即走。投标人在开标现场不需要书面签字

确认等有关操作。

2.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等均可不参加开标会议。若投标人法定代表

人或授权代表不在现场参加开标会议的，取消开标现场的书面签字确认等有关操

作要求，投标人需向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告知其联系方式，以备询标等事宜。

3.本项目招标文件内对开标现场原件核验不作要求，采购人有权在标后对中标

候选人进行原件核验。投标人对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如标

后无法提供投标文件中复印件的相应原件的：（1）采购人有权拒绝与中标方签订

合同，并追究其缔约过失责任；（2）违法违规的报监管部门查处；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